
附件 2

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主要背景

医保用药管理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

参保人能够充分享受医保医药服务的重要前提之一。2020 年

7 月 30 日，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1 号，以下简称国家医保局 1

号令），我省按规定印发了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（粤医保发〔2020〕40 号），目前已失效。省医保

局在原用药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，经修改完善形成了《广

东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将成

为我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的主要政策依据，用于规范我

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调整，支付标准的制定，和基本

医疗保险用药的支付、管理和监督等内容，进一步保障参保

人基本用药需求和待遇落实，有效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共有 6 章 31 条。第一章是总则，包括制定依据、适用

范围、基本原则、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（以下简

称《药品目录》）管理、部门责任等 6 条内容。第二章是《药



品目录》的制定和调整，包括可纳入和不可纳入《药品目录》

的条件、《药品目录》内药品调出的条件、动态调整规则、

药品目录归属认定等 7 条内容。第三章是《药品目录》的使

用，包括医保药品代码管理、国家谈判药的使用、定点医疗

机构对《药品目录》内药品的使用等 3 条内容。第四章是医

保用药的支付，包括医保支付的条件、甲乙分类支付、支付

标准制定等 6 条内容。第五章是医保用药的管理与监督，包

括监管手段、定点医药机构用药管理制度、纳入协议管理、

建立药品企业监督机制、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、

建立评审制度等 6 条内容。第六章是附则，包括凡例的规定、

紧急情况授权调整、解释权限及有效期等 3 条内容。

三、主要亮点

（一）遵循国家医保局 1 号令的原则。严格遵循国家医

保局 1 号令的五大原则，主要包括：一是医保用药管理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切实保障参保人员合理的用药

需求的原则，二是坚持“保基本”的原则，三是坚持分级管理

的原则，四是坚持专家评审的原则，五是坚持中西药并重的

原则。

（二）厘清国家和省的权限。进一步明确国家与省级医

保部门的相关权限。由省医保行政部门负责根据国家部署调

整《药品目录》，各地级以上市医保部门不得自行制定目录

或调整医保用药限定支付范围。

（三）完善四大医保用药管理机制。按照国家医保局 1



号令的要求，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》使

用通用名管理医保药品目录，进一步完善四大医保用药管理

机制。一是完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机制。国家授权省医保行

政部门调整的民族药、中药饮片和医院制剂，按相关规定由

省医保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评审进行调整。二是完善医保药品

准入与支付标准衔接机制。按照国家规定建立《药品目录》

准入与医保药品支付标准衔接机制。三是完善医保药品支付

的机制。四是完善医保药品企业监督机制。引导医保药品生

产企业遵守相关规定。

（四）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用药管理力度。提高医保

用药管理能力，逐步建立我省医保药品目录与定点医疗机构

药品配备联动机制，将医保药品备药率、非医保药品使用率

等指标纳入我省定点医疗机构医药服务评价考核体系，将考

核结果与基金支付挂钩。建立我省定点零售药店的药品“进、

销、存”全流程记录和管理制度，确保医保用药安全合理。


